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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平龙政复决〔2023〕1 号

申 请 人：薇某某公司

被 申 请 人：平顶山市石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住 所：平顶山市石龙区昌茂大道 43 号

法定代表人：冀亚兵，局长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 6 日作出的平龙市

监处罚〔2022〕第 021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 2023 年 3

月 24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，

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，并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依法进行了听

证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一、申请人薇美姿实业(广东)股份有限公司向本机关申

请行政复议称：

2023 年 3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将平龙市监处罚〔2022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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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1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送达申请人。该处罚决定书载明:

产品外包装标注的广告宣传语应真实、合法，申请人案涉商

品舒客®红花清火牙膏外包装标注有“红花清火，中草药清

火配方”字样，表明案涉商品具有“清火”功效，而申请人

提供的由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出具的《舒客红花清火牙

膏对牙菌斑、牙龈炎的临床效果观察》报告之目的和结论均

未提到“清火”，故“红花清火”的宣称与华西口腔医学院

出具的报告结论不存在“意思相等，功效相当”，申请人的

行为构成虚假的商业宣传，决定对申请人作责令停止违法行

为及罚款 25 万元的行政处罚。申请人认为:被申请人所作出

的上述处罚决定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适用依据错误，

违反法定程序，依法应予撤销。被申请人在本案中实体审查

错误的核心原因在于:被申请人未掌握“清火”在牙膏领域

中的含义，而其程序违法则在于其既无权管辖本案也未按法

定要求、法定期限处理本案。一、“清火”一词在牙膏领域

的正确含义。案涉商品外包装上的成分表已显示该牙膏含红

花、救必应等中草药提取物，故案涉商品的“红花”“中草

药”等描述并无不妥，也不存在争议。“清火”一词在案涉

商品外包装中的使用是否恰当，才是被申请人对此案所作出

的处罚决定是否正确的核心所在。中国文字博大精深，同一

词语在不同语境中可能代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含义。若

无法定概念，则对相关用语的分析应秉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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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客观、公正的态度。显然，“清火”一词并无法定含义，

翻阅《新华字典》《辞海》《新编现代汉语词典》(吉林大

学出版社出版)也均无该词义。因此，申请人认为,“清火”

一词更接近于中国传统习惯性的口头用语。在中医上可能有

清热、解毒的意思，但这也是对人体而言。而在牙膏领域，

牙膏只是作用于牙齿本身，并非针对整个人体，牙膏也不可

能对整个人体产生药效、疗效，因此，牙膏领域中的“清火”

有着特别的含义:清火牙膏是专指具有能够抑制牙菌斑、减

轻牙龈炎症和出血等功效的牙膏，又名抗菌护龈牙膏、消炎

牙膏、抑菌牙膏、牙龈护理牙膏等。由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

品工业协会(由国家民政部批准于 1984 年成立的国家一级

工业协会)编写、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牙膏生产技术

概论(上册)》一书第 215-216 页就明确载明了上述“清火牙

膏”的定义。由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、中国牙病

防治基金会联合编著的《口腔健康与护理预防》科普教材第

169 页也同样明确清火护龈牙膏的功效是抑制牙菌斑和(或)

减轻牙龈炎症。由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医学院校

口腔医学专业选修课教材《口腔公共卫生学》第 307 页更是

直接载明舒客红花清火牙膏有助于帮助减轻牙龈问题，养护

牙龈，健康牙周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消肿止痛、止血抗菌的功

效，对牙龈脓肿、牙龈炎以及口腔炎均有良好的疗效，清火

功效经过华西口腔医院临床实验验证。以上教材足以反映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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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涉商品舒客®红花清火牙膏中的“清火’是指控制牙菌斑、

减轻牙龈炎、改善牙龈健康等针对于牙齿的功效。而非指大

中医语境中对人体而言的清热、解毒。换而言之，商品舒客

®红花清火牙膏中的“清火”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出

具的报告结论是相符合的，申请人对案涉商品并未进行虚假

的商业宣传。换个角度来看，牙膏市场上以“清火”为产品

功效介绍用语也是相当普遍，如黑人牙膏、云南三七牙膏、

冷酸灵牙膏、两面针牙膏等等，目前未见有任何权威机构对

此提出质疑及否定。这也可反映牙膏领域对于“清火”一词

的含义是共通及公认的，并不存在分歧及疑义。二、本案程

序违法。1、本案对“消费者投诉”无权管辖且处理不当。

案涉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载明，本案是因被申请人“接消费

者投诉”而起。对于消费者投诉应如何处理，《市场监督管

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已有详细规定，其中，第十二条

明确“投诉由被投诉人实际经营地或者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处理”，被申请人并不是申请人实际经营地或住所

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故被申请人对本案并无管辖权。而

第十六条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经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同意，采

用调解的方式处理投诉，但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

规定。鼓励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平等协商，自行和解”则体现

了调解方式才是处理投诉的基本形式,但被申请人从未通知

过也未主持过申请人与消费者之间的调解，本案中也未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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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被申请人曾告知该投诉的消费者有调解途径但已遭其拒

绝的证据材料，甚至该所谓的消费者是否真实存在，申请人

也不得而知，因此，申请人认为本案中被申请人对“消费者

投诉”的处理不但属于无权管辖，其不征求双方调解意向的

处理方式也是与法不符的。2、即使发现涉案违法线索，被

申请人仍无权管辖本案。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

第七条规定“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管辖。”第十四条规定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现

立案查处的案件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，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

辖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受移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管

辖权有异议的，应当报请共同的上一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指

定管辖，不得再自行移送。”从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可

知，消费者是直接向被申请人投诉称在位于平顶山市新城区

祥云路九天庄园的德信泉生活广场九天店购买了案涉产品，

因此，本案的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地是在新城区(新华区)，根

据前述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，被申请人依法

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新城区(新华区)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。只有在新城区(新华区)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管辖有异

议时，才应当报请共同的上一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(平顶山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)指定管辖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报请上级指

定管辖，发起部门也只能是新城区(新华区)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而非被申请人。因此，在被申请人并未依法向新城区(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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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区)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移送案件的情况下，直接向平顶山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由被申请人立案查办本案，并无法律

依据。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既非由其立案管辖、也非

因下级单位对管辖存在异议而报请其指定管辖的案件，直接

同意(指定)由本无管辖权的下级单位管辖，同样无法律依

据。总而言之，被申请人对本案并无管辖权。3、被申请人

未按法定期限处理本案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条规定“行

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

处罚决定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”《市

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六十四条规定“适用普通

程序办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。

因案情复杂或者其他原因，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

的，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三十日。案

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，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

定的，应当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

续延期，决定继续延期的，应当同时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。”

被申请人在本案处罚决定书中载明，本案于 2022 年 9 月 19

日立案，因 2022 年 9 月平顶山市新冠疫情原因，依据《市

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(三)项

之规定(即不可抗力)，于2022年 9月 30日中止调查。于2022

年 12 月 16 日再恢复调查。此外，本案并无延长期限的情况。

申请人认为，对于新冠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问题，最高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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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院在《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

问题的指导意见(一)》中已经有明确规定:“二、依法准确

适用不可抗力规则。人民法院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，要准确

适用不可抗力的具体规定，严格把握适用条件。对于受疫情

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民事纠纷，符合不可抗

力法定要件的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第一百八

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一百一十七条和第一百

一十八条等规定妥善处理;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

依照其规定。当事人主张适用不可抗力部分或者全部免责

的，应当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民事义务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

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。”可见，新冠疫情并非必然构成不

可抗力。经申请人上网查询，在 2022 年 9-12 月份中，涉及

平顶山市石龙区因疫情而被政府要求封城或静态管理的仅

有“自 2022 年 10 月 24 日 0 时起，暂定实施 3 天静态管理”

一条信息，其他时间段并未见有要求封城或大面积静态管理

的要求。但即使是静态管理，也只是“除参与防疫工作的人

员之外，全市所有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全部居家办公”，并没

有规定可以停止工作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将本应在 2022 年 12

月 19 日就审结的本案，延长至 2022 年 3 月 6 日才作出处罚

决定，以“新冠疫情即不可抗力”为理由，是没有法定依据

及错误的。而且，其所谓“中止调查”的决定，从未通知申

请人，更未向申请人出示过其决定中止调查的相关批准或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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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文件。因此，退一万步说，即使不考虑被申请人的管辖权

问题，申请人也有充分理由认为:被申请人严重超期处理案

件的行为是明显违反《行政处罚法》“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

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”的程序性规定的，

已构成程序违法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所作出的

处罚决定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适用依据错误，违反法

定程序，对本案无管辖权，敬请按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

条之规定依法予以撤销。

二、被申请人石龙区市场监管局向本机关递交了行政复

议答复书称：

一、答辩人处理此案的程序合法，没有不当之处。(1)

答辩人在接到消费者投诉后，经过初步审查、报领导审批立

案、调查取证、告知被答辩人权利义务、依法组织听证、集

体研究、领导审批等程序，不存在程序违法的现象;(2)答辩

人依法立案后，依法对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，期间 2022 年

10 月份河南省平顶山市爆发严重疫情，当地政府实施了严格

的管控措施，导致案件无法进一步调查和处理。答辩人依照

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 46 条第 1 款第(3)

项等规定，对此案中止处理程序，中止案件调查程序完全符

合操作规范。(3)被答辩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中引用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据以抗辩，

因该两部法律已经废止，故被答辩人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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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案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足以认定被答辩人构成“对

其商品作虚假的商业宣传”。答辩人在调查处理中严格履行

职责，谨慎调查取证，固定了多类、多组证据，足以证明，

被答辩人出品的舒客®红花清火牙膏外包装标注有“红花清

火，中草药清火配方”字样，产品标准 GB/T8372 和 QB/T2966，

表明案涉商品具有“清火”的功效。被答辩人向本局提供的

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出具的“舒客红花清火牙膏对牙菌

斑、牙龈炎的临床效果观察”，该报告显示“本研究的目的

是证实舒客红花清火牙膏在减少菌斑积聚和牙龈炎形成方

面对成年人群的效果。结论:临床研究表明，使用舒客红花

清火牙膏与使用对照牙膏相比，具有控制牙菌斑、抑制牙菌

斑的形成，降低龈炎指数，减轻牙龈炎的趋势，具有改善牙

龈健康作用。”该评价报告的目的和结论均未提到“清火”，

足以印证被答辩人的该产品宣称具有“清火”的功效，属于

对其商品作虚假的商业宣传。综上所述，答辩人作出的

〔2022〕第 021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认定事实清楚，处罚程

序合法，证据确实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。请求复议机关，查

明事实，依法维持该处罚决定。

三、经审理查明：

2022 年 8 月 5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接到消费者投诉

称在平顶山市新城区祥云路九天庄园德信泉生活广场九天

店购买的由薇美姿实业(广东)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舒克®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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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清火牙膏外包装标注有“红花清火，中草药清火配方”字

样，涉嫌对其商品作虚假宣传，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，按照平顶山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指定管辖，2022 年 8 月 9 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李

玉红、张春晖、陈红高对德信泉生活广场九天店依法进行了

现场检查，在该经营场所护肤用品区货架上摆放有由薇美姿

实业(广东)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舒克®红花清火牙膏，该牙

膏外包装标注有“红花清火，中草药清火配方”，现场对舒

克®红花清火牙膏抽样记录，拍照取证。2022 年 8 月 12 日

被申请人对平顶山市生意兴隆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

程翔进行询问，并制作询问笔录。2022 年 8 月 16 日，被申

请人执法人员向广州薇美姿销售有限公司下达了平龙市监

通字〔2022〕第 005 号通知书。申请人分别于 2022 年 8 月

23 日和 9 月 13 日向被申请人邮寄了相关材料,被申请人于

2022 年 9 月 19 日立案调查。因 2022 年 9 月平顶山爆发新冠

疫情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止对薇美姿公司对其

商品作虚假宣传一案的案件调查。2023 年 1 月 18 日，被申

请人向申请人邮寄送达了平龙市监听告字〔2022〕第 021 号

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签收，

2023 年 2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就本案举行了听证，并制作了

听证笔录。2023 年 3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了平龙

市监处罚〔2022〕第 021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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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机关认为：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四条规定，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对不正当

竞争行为进行查处；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查处的，

依照其规定。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七条规

定“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管辖。”本案中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指定由平顶

山市石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案管辖，故被申请人有权对

申请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查处。二、经审查可知，被申

请人经调查取证所查处的涉案舒克牙膏®外包装上宣传用语

所宣传的产品具有“清火”功效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，故能

够认定申请人生产销售的涉案牙膏外包装宣传属于虚假宣

传，该违法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。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罚决定，事

实清楚、适用法律正确。三、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前，先后向申请人送达了《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》和《行政

处罚听证通知书》，申请人也向被申请人邮寄了陈述申辩书

面意见及证据材料，并依法参加了被申请人举行的听证，被

申请人保障了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权利，其作出的平龙市监

处罚〔2022〕第 021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具体行政行为

程序合法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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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平龙市监处罚〔2022〕第 021 号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

起十五日内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5 月 22 日


